附件8

中共长春市二道区委老干部局

关于六届区委第三轮巡察整改进展

情况的通报

一、关于聚焦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深入。
一是理论学习抓得不够实。进展：制定党支部学习计划，每月开展理论学习，通过集中学习和自学的形式加强干部理论素养，其中集中研讨式学习不少于4次；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理论和老干部工作业务，避免学习的片面性。二是“第一议题”制度落实不严格。进展：召开“第一议题”立行立改局务会，共同学习“第一议题”内容，坚决贯彻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三是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还有欠缺。进展：加强理论学习深度，学习省市区三级老干部会议精神及总书记关于老干部的重要论述，处理好学用结合的关系，认真分析研判各项方针政策，定期召开局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局领导班子及科室负责人研究近期工作落实及下一步工作推动情况，提高理论指导实际推动工作能力。

（二）履行职能责任还有不足。

一是解决老年大学供需矛盾用力不够。进展：走访调研各社区老年大学分校及各社团，深入挖掘有特长的老年人，针对有特长的老年人建立“银发人才”资料库；根据社区实际需求，合理安排教学课程和师资力量。二是服务保障还不够到位。进展：及时提醒老干部及家属领取《夕阳红》，做好领取记录，统一保存。
（三）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党管保密政治责任有待加强。

一是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实。进展：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到本年年度工作计划中，民主生活会领导班子对照检查、发言提纲和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年度报告中。二是保密工作抓得不严。进展：采购保密柜，将机密文件和普通文件分类存放，所有上网电脑显示器和主机均粘贴非涉密标识。
二、关于聚焦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党风廉政建设组织机构更新不及时。
进展：更新局党风廉政建设组织机构，公布廉政监督电话。成立局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明确领导小组各成员工作职责。

（二）派驻纪检监察组跟踪监督需加强。

进展：与派驻纪检监察组及时沟通联系，邀请参加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在重要节日节点进行廉政谈话等。

（三）作风建设有待加强问题。

一是学风不实。进展：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坚持理论学习制度，制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内容和重点，及时检查会议记录，确保会议记录完整性。二是文风不实。进展：规范工作总结汇报，全面、客观地对工作做书面汇报。
（四）公车使用管理不严格。
进展：严格规范车辆管理使用，定期核实加油次数、公里数、油耗。已将公务用车上交区政府统一调配，于8月6日正式移交给商务局。

固定资产管理弱化。

进展：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出入库登记，盘点固定资产，集中存放在单独库房，及时录入固定资产系统。
（六）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

一是资金使用账证不符。进展：补贴以零余额代发户代发形式进行发放，每月及时入账,及时登记。二是预算执行不到位。进展：为社区老年大学聘请教师，满足我区老年人老有所学需求，经费预算执行率达到96%。三是存量资金未返还。进展：按相关要求和建议，已将结余资金存到账户。
三、关于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领导班子自身建设需加强。
一是民主集中制执行不严格。进展：继续坚持好“一把手”末位表态制度，及时检查记录本，确保会议记录完整无误。二是局务会和班子会会议记录不规范。进展：规范会议记录，各项会议记录均采用装订笔记本记录。
（二）基层党组织生活不够规范。

一是指导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换届不及时。进展：及时督促指导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换届。二是“三会一课”记录不严不实。进展：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按照要求做好资料留存，做好会议记录。三是组织生活会流于形式。进展：严格按照组织生活会制度开展主题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三）干部晋升提拔考察环节不严谨。

进展：继续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程序，适时准确地给考核对象画像，并报组织部门批准。

四、关于巡视巡察、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和主题教育检视问题的整改情况
落实整改主体责任不够到位。

一是整改不彻底。进展：通过集中学习加自学形式加大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力度。二是没有建立长效机制。进展：在制定2024年度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0431-84943476；

邮政信箱：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临河街14号。



